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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珠海市各区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入学政策

义务教育实施工作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，招生入学

报名相关政策和程序等要求，按辖区当年发布的中小学招生工作

实施细则执行。部分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优待入学政策如下（参

考）：

一、香洲区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入学政策

1.香洲区企业人才入学优待。《中共珠海市香洲区委 珠海市

香洲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珠海市香洲区关于实施“香山人才计

划”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珠香字〔2021〕36

号）明确，“香山创新英才、香山创业英才子女申请辖区义务教

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新生入学的，可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优先保

障就读辖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。香山青年人才、香洲工匠的非

香洲户籍子女申请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新生入学，可按照户

籍生待遇申请入读辖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”。重点企业专业技

术人员及骨干员工子女入学入园按《关于印发<香洲区重点企业

专业技术人员及骨干员工子女入学入园保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>

的通知》（珠香府办函〔2022〕96 号）予以保障。

2.园区企业员工子女入学优待。三溪科创城和南屏科技生态

园配套学校，用于保障园区企业人员子女入读需求，具体政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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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程序按《2023 年三溪科创城企业员工子女入学入园保障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执行。

二、金湾区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入学政策

1.符合金湾区产业人才子女入学政策的：入选金湾区人才库

的产业人才由金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供产业人才入学名

册，由区教育局为人才子女统筹安排公办学位。

2.符合金湾区内重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子女入

学政策的：区农业农村水务局、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区招商局、

区经济发展局、各镇在招生报名期间收取并审核《金湾区重点企

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子女政策性照顾入读公办学校申请

表》、在职证明、近三个月的社保清单（可到社保缴纳地的社保

机构打印并加盖公章）及申请人和小孩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户口簿

不能反映父母与子女关系的需提供结婚证、出生证、或委托监护

公证书）报送至区教育局，结合当年学位情况统筹安排公办学位。

三、斗门区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入学政策

斗门区重点企业（项目）高管及紧缺人才子女：经区教育局

复核，在学校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，按照《关于印发<珠海市斗

门区重点企业（项目）高管及紧缺人才子女入学需求解决工作方

案>的通知》（斗教〔2024〕35号）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统

筹安排学位。具体申报等事宜按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、教育局

当年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要求执行。

四、高新区企业人才、员工子女入学政策



— 75 —

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统筹安排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入读：

1.高新区高层次人才适龄子女；

2.区内重点企业高管适龄子女；

3.入选高新区特色产业人才库人才的适龄子女；

4.年度获得珠海市或高新区“产业发展和创新人才奖励”的

人才适龄子女；

5.区内重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适龄子女；

6.区内除重点企业以外的企业高管、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

干的适龄子女；

7.文化、教育及卫生系统人才或经区认定的其他人才的适龄

子女。高新区政策性照顾类学生资格认定由区相关职能部门完成。

上述重点企业包含：规上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

高新技术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和近两年新引进的重点项目。

经市人才主管部门认定、评定的顶尖人才、一类、二类、三

类高层次人才等人才，各区分类按照《珠海市教育局 珠海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珠海市人才子女入学（园）服务

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》（珠教基〔2021〕8 号）相关要求予以

统筹保障。


